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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摘  要 ]司隶校尉是汉代国家的监察官, 监察权是其主要的基本权力。司隶校尉的监察权涉及监察对象、监察内容、监

察地域、监察权行使的保障以及在权力行使上与其他监察官员的关系等问题。对此进行探讨乃是汉代司隶校尉权限研

究的第一步, 也是关键的一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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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关于西汉司隶校尉的情况, 5汉书6记载说: /周

官, 武帝征和四年初置。持节, 从中都官徒千二百

人,捕巫蛊, 督大奸猾。后罢其兵。察三辅、三河、弘

农。元帝初元四年去节。成帝元延四年省。绥和二

年,哀帝复置,但为司隶, 冠进贤冠,属大司空, 比司

直。0 [ 1] (卷 19上, 5百官公卿表 6 )
可见,司隶校尉的权力开始时

有兵权,但属临时性质;有监察权,但有地域限制,仅

察京畿七郡;复置后,由武官变成文官, 隶属于大司

空,比于丞相司直。对于东汉时的司隶校尉, 5后汉

书 6中则有 /并领一州 0,有 /从事史十二人 0, /所部

郡七0
[ 2 ] (志 27, 5百官志四 6 )

之记载。可见, 司隶校尉权力

此时仍沿袭西汉,只是在监察范围与说法上更加明

确化了。这是基于史书关于司隶校尉的具体记载所

得出的结论。但我们如果认真研读相关资料就会发

现,其中有很多内容在这里并没有得到体现,而且还

存有诸多疑问。本文试以司隶校尉监察权作为司隶

校尉权限研究的起点,期望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。

一、司隶校尉的监察对象与监察内容

司隶校尉的监察对象究竟有哪些呢? 首先分析

以下几条史料:

1. 5汉书 #盖宽饶传 6载, 宽饶擢为司隶校尉,

/刺举无所回避, 小大辄举,所劾奏众多, ,公卿贵

戚及郡国吏繇使至长安,皆恐惧莫敢犯禁。0 [ 1] (卷 77)

2. 5汉书 #孙宝传 6载, 孙宝迁司隶, /初, 傅太

后与中山孝王母冯太后俱事元帝,有郤,傅太后使有

司考冯太 后, 令自 杀, 众 庶冤之。宝 奏请核

治。0[ 1] (卷 77)

3. 5汉书#元后传 6载, 成帝 /乃使尚书责问司
隶校尉、京兆尹 -知成都侯商擅穿帝城, ,曲阳侯

根骄奢僭上, ,红阳侯立父子臧匿奸猾亡命, 宾客

为群盗,司隶、京兆尹皆阿纵不举奏正法。.二人顿
首省户下 0 [ 1] (卷 98)

。

4. 5汉书#王尊传 6载, 司隶校尉王尊 /劾奏丞

相衡、御史大夫谭位三公而阿谀曲从, 附下罔上, 怀

邪迷国,无大臣辅政之义 0 [ 1] (卷 76)
。

5. 5后汉书 # 鲍永列传 6载, 鲍永为司隶校尉,

/劾 (帝叔父赵王良 )大不敬0 [ 2 ] (卷 29 )
。

6. 5后汉书 # 虞诩列传 6载, 虞诩为司隶校尉,

/奏太傅冯石、太尉刘熹、中常侍程璜、陈秉、孟生、
李闰等,百官侧目, 号为苛刻。0 [ 2] (卷 58)

材料一至材料四都是西汉时期的事例,它表明

当时的司隶校尉已上察三公, 下察诸卿, 旁及郡太

守, 包括郡国吏, 甚至可以过问列侯、太后事。至东

汉, 这个监察对象范围大体未变, 而且在此基础上又

出现司隶校尉纠弹诸侯王和上公的事例,材料五和

材料六就是这种情况的反映。虽然东汉时期光武帝

刘秀基于统治需要,对三公既要防范又要利用,从而

在 /是否纠弹三公 0的问题上有过反复, 但总体看

来,不纠弹三公只是暂时现象。至于司隶校尉的监

察内容可以用 /事无巨细, 面面俱到0八个字来概

括。事 无 巨 细 者, 如 太 后 间 的 宫 内 纠

纷
[ 1] (卷 77, 5孙宝传 6 )

、平 民 百 姓 间 的 财 产 争

夺
[ 2] (卷 31, 5苏不韦传 6 )

;面面俱到者, 如政治上 /无大臣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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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 之 义 0 [ 1 ] (卷 76, 5王尊传 6 )
、经 济 上 / 专 地 盗

土 0[ 1] (卷 81, 5匡衡传 6 )
、 生 活 上 / 设 不 正 之

席 0 [ 1] (卷 76, 5王尊传 6 )
, 都在其纠举之列。更为突出的

是,东汉司隶校尉还有平理狱讼的职责。实际上就

是检查司法机关审判的案件是否合法和有无差错,

以便发现冤狱随时平反。党锢之祸中,冯绲曾免罪,

就是司隶校尉应奉理狱的结果
[ 2] (卷 38, 5冯绲列传 6 )

。其

实这种理狱是司隶校尉对司法部门所进行的监察,

但在实际运行中,司隶校尉甚至直接参与了司法部

门的案件审理工作。汉和帝末,鲁恭有份上疏恰好

说明了这一点, 其中言称: /司隶典司京师, 四方是

则,而近于春月分行诸部,托言劳来贫人, 而无隐恻

之实, 烦扰郡县, 廉考非急, 逮捕一人, 罪延十数,上

逆时气,下伤农时,,臣愚以为今孟夏之制,可从此

令,其决狱案考, 皆以立秋为断。0 [ 2] (卷 25, 5鲁恭列传 6 )
这

里出现了廉考、逮捕以至决狱案考的字眼儿,显而易

见,司隶校尉的权力与他所监察的司法部门存在着

交叉, 表明司隶校尉权限之大, 但这也从侧面告诉我

们,在汉代监察制度上存在着致命缺陷。

二、司隶校尉的监察区域

司隶校尉的监察区域,有一个由不固定到固定

的演变过程。我们说, 司隶校尉首先是作为中央监

察官出现的。其之所以会出现,笔者认为主要是以

下两个方面因素造成的:其一, 汉武帝整顿吏治的需

要;其二,京畿地区的逐步扩大以及由此带来的社会

治安问题。这里所说的京畿地区指的是三辅、三河

和弘农七郡。这七郡由于其特殊的政治与经济地位

而被统治者所看重, 因而,部刺史设后, 这七郡仍处

于真空地带,不由刺史监察,而由御史中丞以及后来

增设的丞相司直监察, 是独立于地方监察体制之外

的特殊区域。

有鉴于此, 司隶校尉于汉武帝征和四年 (前 89

年 )设置后, 京畿七郡因地位特殊而又无特定的监

察官监察,自然就成为其监察的区域主体,但也仅此

而已, 此时的司隶校尉的监察区域与京畿七郡在理

论上绝不是 /一对一0的关系。这是有事实为据的:

西汉成帝时, /会北地浩商为义渠长所捕, 亡, 长取

其母, 与貑连系都亭下。商兄弟会宾客, 自称司隶

掾、长安县尉, 杀义渠长妻子六人,亡。丞相请遣御

史与司隶校尉、部刺史并力逐捕, 察无状者, 奏

可。0
[ 1] (卷 84, 5翟方进传 6 )

按, 义 渠 属 北 地

郡
[ 1] (卷 28下 , 5地理志下 6 )

, 归凉州刺史监察
[ 2] (志 23, 5郡国志五 6 )

。

然 /商兄弟会宾客, 自称司隶掾、长安县尉 0就可捕

杀义渠长,事后司隶校尉又参与逐捕,表明司隶校尉

可察京畿七郡以外的区域。也就是说, 5汉书 #百

官公卿表序6所述: /后罢兵,察三辅、三河、弘农0讲
的是司隶校尉的主体监察区域,而非固定范围。因

而, 到了东汉, 5后汉书 6再记述西汉的情况就是这

样的了: /孝武帝初置,持节, 掌察举百官以下, 及京

师近郡犯法者。0 [ 2] (志 27, 5百官志四 6 )
其实, 在西汉, 不但

司隶校尉不独独监察京畿七郡, 就是京畿七郡也不

只由司隶校尉监察。所以, 汉始元元年 (前 86年 ),

有 司 才 能 / 请 河 内 属 冀 州, 河 东 属 并

州0
[ 1 ] (卷 7, 5昭帝纪 6 )

。这种形势到东汉时才发生转变。

5后 汉 书 6 言: / 建 武 中 复 置, 并 领 一

州0 [ 2 ] (志 27, 5百官志四 6 )
。至此, 司隶校尉的监察区域才

固定下来,独领由京畿七郡组成的州,称司隶校尉部

或司隶部或简称司隶。司隶校尉的监察区域与京畿

七郡终于合二为一。这样演变的意义在于, 越来越

突出司隶校尉的地方监察官身份。到东汉建武年

间, 至迟建武六年 (公元 30年 )
[ 3] ( P388 )

,司隶校尉的

中央监察官与地方监察官的双重身份无论是形式

上, 还是实质上都已确定。

三、司隶校尉监察权行使的有效保障

司隶校尉作为中央监察官出现在御史中丞、丞

相司直之后,作为地方监察官出现在部刺史之后,那

么, 他靠什么来保证其权力行使的有效性,并有别于

其他监察官呢? 通过对有关材料的分析,笔者认为,

司隶校尉监察权能够有效行使还有赖于下面两种权

力的拥有:

其一,治安权。所谓治安权, 指的是逮捕惩治的

权力。5北堂书钞6引5汉旧仪 6的记述: /司隶校尉,

武帝初置,后诸侯王贵戚不服,乃以中都中官徒奴千

二百人属为一校尉。0 [ 4] (卷 61)
司隶校尉初置不久就遭

到诸侯王贵戚的反对,所以就给了他一千二百名刑

徒兵来保障其权力的行使。也就是说,要使司隶校

尉的监察 /行之有效 0,就必然要拥有逮捕惩治的权

力。既监察又惩处, 才能保证司隶校尉的监察 /行
之有效0。其具体表现可分以下三个方面:

首先,体现在对不法官吏的逮捕惩处上。具体

事例如西汉元帝时,司隶校尉诸葛丰对侍中许章违

犯宫中禁令的收捕,虽然皇帝为此而责罚诸葛丰,但

诸葛丰 /不胜愤懑 0 [ 1] (卷 77, 5诸葛丰传 6 )
的强烈不满不能

单单解释为个性使然,而是诸葛丰的这种做法事实

上并不见得与其职责相抵牾, 而是人治社会的不确

定性所导致的诸葛丰因此受责; 再如, 东汉桓帝时,

司隶校尉李膺对县令张朔的捕杀。史载,野王令张

朔 /惧罪逃还京师,因匿兄让弟舍,藏于合柱中。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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知其状, 率将吏卒破柱取朔,付洛阳狱。受辞毕,即

杀之 0[ 2] (卷 67, 5李膺传 6 )
。还有一则史料记载, 汉顺帝

时, /诏司隶校尉,惟阎显、江京近亲当伏辜诛, 其余

务崇宽贷 0 [ 2] (卷 6, 5顺帝纪 6 )
。阎显是车骑将军, 江京是

大 长 秋; 车 骑 将 军 金 印 紫 绶, / 位 次 上

卿 0 [ 2] (志 24,注引蔡质 5汉仪 6 )
, 大长秋秩二千石, 表明司隶校

尉的诛杀之权已经触及到二千石以上。由此可见,

司隶校尉的治安权在汉代官吏中涉及的范围是相当

广泛的,也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保证其

对高官厚禄者的有效监察。

其次,体现在对一般平民百姓犯法者的抓捕上。

这种抓捕相对于有爵有禄者来说更是随处可见。史

载,东汉延熹年间, /京师游侠有盗发顺帝陵, 卖御

物于市,市长追捕不得。周景以尺一诏召司隶校尉

左 雄 诣 台 对 诘 ,, 与 三 日 期, 贼 便 擒

也 0 [ 2] (卷 45, 5周景列传 6注引蔡质 5汉仪 6 )
。这是司隶校尉左雄抓

捕盗墓游侠。东汉熹平元年 ( 172年 ), /窦太后崩,

有何人书朱雀门,言 -天下大乱, ,公卿皆尸禄,无

有忠言者。.于是诏司隶校尉刘猛逐捕,, (猛 )不

肯急捕,,坐左转谏议大夫,以御史中丞段颎代猛,

乃 四 出 逐 捕, 及 太 学 游 生, 系 者 千 余

人。0 [ 2] (卷 78, 5曹节传 6 )
这是司隶校尉刘猛、段颎抓捕所

谓妖言惑众者。其实这两起事件有一个共同特点,

即它们并非普通刑事案件,而是危及皇室尊严、扰乱

政治局面的头等大案。对这类案件的处理, 司隶校

尉首当其冲,即便不愿尽职者如刘猛, 改换他人,也

是挂职司隶校尉,而不能以其他身份如御史中丞来

担当抓捕任务。这表明, 司隶校尉在维护专制国家

所要求的正常统治秩序方面起着关键作用, 而这个

关键作用靠的就是其拥有的治安权。

再者,还体现在对京畿居民人身财产的保护上。

司隶校尉的监察地域有一个逐步演变的过程, 但京

畿七郡因特殊地位而成为司隶校尉监察的地域主

体,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。因而其治安权也以京畿

七郡为主体地域,在这个地域范围内追剿盗贼、承办

案件,负责着京畿居民人身财产的安全工作。典型

事例就是5后汉书 6所记述的一件事情: /玄少子十

岁,独游门次,卒有三人持仗劫执之, 入舍登楼,就玄

求货, 玄不与。有顷, 司隶校尉阳求率河南尹、洛阳

令围守玄家, 球等恐并杀其子。未欲追之。玄瞋目

呼曰: -奸人无状,玄岂以一子之命而纵国贼乎! .促

令兵进。于是攻之,玄子亦死。0
[ 2] (卷 51, 5桥玄列传 6 )

这个

事件说明,司隶校尉对京畿居民人身财产的确具有

保护责任。这正是维持京畿治安的实际要求, 也正

是这一实际要求决定了司隶校尉集监察与治安双重

职责于一身。

其二,领兵权。前引 5汉旧仪 6言司隶校尉初置
可领一千二百名刑徒兵。但这种刑徒兵的拥有决非

兵权的拥有,它是从治安与辅助监察的角度赋予的,

不久就罢去了。至汉成帝元延四年 (前 9年 ), 司隶

校尉也裁撤了。后 /哀帝复置, 但为司隶, 冠进贤

冠0 [ 1 ] (卷 19上, 5百官公卿表序 6 )
。按, /进贤冠 0乃 /文儒者之

服0 [ 2 ] (志 30, 5舆服志下 6 )
。可见, 此时的司隶更无领兵权。

其实,这里有一个微妙变化。司隶校尉虽有时简称

司隶,如 /盖司隶 0
[ 1] (卷 76, 5张敞传 6 )

, 但在正式称谓上,

/司隶校尉 0与 /司隶 0是不同的。从 5汉书#百官公

卿表序6中可以看到,拥兵时称 /司隶校尉 0,去兵后

就径称 /司隶0。当然, 在西汉, 司隶校尉罢兵至复

置期间,司隶校尉名称依旧, 这只是出于习惯而已,

并非正式称谓。至东汉, /司隶校尉一人, 比二千

石0,虽未明言其领兵, 但名称上已恢复 /校尉 0二

字, 而且其属下从事史十二人中就有兵曹从事的存

在。 / 其 有 军 事, 则 置 兵 曹 从 事, 主 兵

事0 [ 2 ] (志 27, 5百官志四 6 )
,表明司隶校尉在东汉有组建兵

曹的权力,实际就是拥有了领兵权,只不过这种领兵

权系非常制。正因为如此,东汉较为正常时期,很少

发现司隶校尉行使领兵权。即使在政争激烈的桓灵

之际,大将军何进要诛中官, 也只能令 /司隶校尉袁

绍私募兵千余人 0 [ 2 ] (志 12, 5天文志下 6 )
, 而不敢动用国家

军队,说明司隶校尉这种领兵权只能应非常之需,也

只能是在首都安全受到威胁时才能行使。这证明司

隶校尉与京畿命运是紧密相连的。这也是司隶校尉

特殊身份的显现。当然, 如果以此认为司隶校尉在

东汉领兵权的拥有只是名义上的,并未实现过,那无

疑是错误的。5后汉书 6载: / (中平 )五年, 天下滋

乱, 望气者以为京师当有大兵,两宫流血,,帝以蹇
硕壮健而有武略, 特亲任之, 以为元帅,督司隶校尉

以下,虽大将军亦领属焉。0 [ 2] (卷 69, 5何进列传 6 )
京师有了

危险征兆,司隶校尉首当其冲,其拥有的领兵权终于

显露出来。再看汉末,不难发现司隶校尉领兵作战

的事实。 5三国志 #魏书 #钟繇传 6载: /时关中诸

将马腾、韩遂等, 各拥强兵相与争。太祖方有事山

东, 以关右为忧。乃表繇以侍中守司隶校尉,持节督

关中诸军,委之以后事,特使不拘科制。繇至长安,

移书腾、遂等, 为陈祸福,腾、遂各遣子入侍。太祖在

官渡,与袁绍相持, 繇送马二千余匹给军,,其后匈

奴单于作乱平阳,繇帅诸军 (大破之 ) , ,其后河东
卫固作乱,,繇又率诸将讨破之。0 [ 5 ] (卷 13 )

可见, 司

隶校尉的领兵权在东汉末动乱之际就更强化了。总

之, 司隶校尉领兵权的事实存在, 更好地说明了司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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校尉对京畿地区乃至整个国家的安全都负有着不可

推卸的责任,当然也就成就了一种声势,使其监察权

力的行使更能游刃有余。

四、司隶校尉与御史中丞、丞相司直、

部刺史在监察权行使上的差异

  司隶校尉作为中央监察官与御史中丞、丞相司

直具有相同的职官性质;作为地方监察官,又与部刺

史处于同一层面。因此, 研究司隶校尉的监察权就

不能不考虑它们之间的差异。

首先,司隶校尉与中央监察官御史中丞、丞相司

直之间的区别。自汉征和四年 (前 89年 )司隶校尉

设置后,汉代中央监察出现三个不同机构。它们之

间虽互相监督但并不相属,也就是说,各自独立行使

自己的权力。尤其在监察权的行使中,既有交叉,又

有不同,其交叉在于均可纠弹中央官、地方官; 其不

同则在于纠弹的出发点不同。御史中丞是中央正规

监察机构,从国家角度纠举弹劾,按一定规章制度行

事,处理一些有关法度的事宜; 丞相司直, /佐丞相

举不法 0 [ 1] (卷 19上, 5百官公卿表序 6 )
, 其出发点当然是丞相总

领行政的立场,监督百官、整肃官纪; 而司隶校尉则

是站在 /天子奉使命大夫 0 [ 1] (卷 84, 5翟方进传 6 )
的特殊地

位行使监察权的。从这一点上讲, 司隶校尉的监察

方式比御史中丞丞相司直灵活得多。御史中丞、丞

相司直行使监察权, 一般是以纠举、弹劾为主, 不直

接施行于监察对象身上。因此,丞相司直緐延寿对

/踞慢不逊让 0的御史大夫萧望之 /请逮捕系
治 0 [ 1] (卷 78, 5萧望之传 6 )

; 萧望之任司直,弹劾京兆尹赵广

汉 /不道 0、/坐贼杀不辜, 鞠狱故不以实,擅斥除骑

士乏军兴数罪0, 也需 /天子可其奏 0 [ 1] (卷 76, 5赵广汉传 6 )
。

司隶校尉则不然。前面提到的司隶校尉诸葛丰,可

以举节收捕侍中许章, 虽然由于皇帝不满而不了了

之,但其节杖的拥有已经表明司隶校尉初设伊始就

被赋予了与其他监察官不太一样的特性。虽然司隶

校尉因为这个事件而去节
[ 1] (卷 77, 5诸葛丰传 6 )

, 但司隶校

尉的特殊性质却没有改变,而且更因其去了节杖,临

时性的权力反而制度化了。能更好地说明这一问题

的还有前文提到的李膺, 在司隶校尉任内捕杀中常

侍张让的弟弟野王令张朔,事后汉桓帝虽予以诘责,

但李膺据理力争, /帝无复言 0, 只能不了了

之
[ 2] (卷 67, 5李膺传 6 )

。在东汉后期政局衰败的情况下,

司隶校尉还能保持如此权力, 可以想见, 两汉历史

上,司隶校尉这一监察官所具有的特殊性不是御史

中丞、丞相司直所能比拟的。

司隶校尉与御史中丞、丞相司直还有一个最大

的不同,即司隶校尉还具有地方监察官的性质。这

一性质决定司隶校尉监察权的行使还有一个地域范

畴, 也就是说, 只要在其监察区域即京畿七郡发生违

法违禁违纪之事,都可纠举惩治。可是,在京畿以外

发生的事情,如果不危及首都安全,司隶校尉一般是

不参与的。因此,两汉之世, 御史中丞往往到各地督

兵讨贼,但在文献记载中,却未发现司隶校尉有这样

的举动。这大概就是司隶校尉作为中央监察官, 兼

有地方监察任务而与御史中丞、丞相司直不同的地

方。

其次,司隶校尉与地方监察官部刺史的区别。

司隶校尉从初设之始就具有地方监察的性质。到东

汉, 其监察区域以部相称, 同其他十二州并为十三

州。虽然如此,司隶校尉作为京畿七郡的地方监察

官, 与部刺史之间仍存在着实质性的差异。

汉武帝元封五年 (前 106年 ) ,初置部刺史。每

年八月巡视郡国,对监察对象和内容都有明确规定,

即以六条问事: /一条, 强宗豪右田宅逾制, 以强凌

弱、以众暴寡。二条, 二千石不奉诏书遵承典制、倍

公向私、旁诏守利、侵渔百姓、聚敛为奸。三条,二千

石不恤疑狱,风厉杀人, 怒则任刑,喜则淫赏,烦扰刻

暴, 剥截黎元, 为百姓所疾,山崩石裂,袄祥讹言。四

条, 二千石选署不平,苟阿所爱,蔽贤庞顽。五条,二

千石子弟恃怙荣势,请托所监。六条,二千石违公下

比, 阿 附 豪 强, 通 行 货 赂, 割 据 正 令

也。0[ 1] (卷 19上,注引 5汉官典职仪 6 )
从内容上看, 这是针对强

宗豪右、郡国守相的。从其 /周行郡国 0看, 诸侯王

也在其监察之列。同时,依照这六条规定,刺史只能

监察二千石长吏措施是否得当,不能干预地方行政。

/行部录囚徒, 有所举以属郡 0 [ 1] (卷 86, 5何武传 6 )
。郡不

能决者方举奏,而不代行听讼。并且超越这六条还

要受到弹劾。鲍宣任豫州牧期间, 丞相司直郭钦举

奏宣 /举错烦苛, 代二千石署吏听讼, 所察过诏

条0 [ 1 ] (卷 72, 5鲍宣传 6 )
。可见, 汉代统治者对刺史的权力

限制极为严格。然而, 对待司隶校尉却非如此。

/小大辄举 0, 没有过条之说,只有皇帝的意志能加

以左右。它虽然也不能直接干预地方行政, 但由于

其拥有治安权,即逮捕惩治的权力,对其监察权的行

使起辅助作用,对违法犯禁者可直接予以收捕惩办

而无须转交或奏请。尤其是到了东汉,增添平理狱

讼的职责后,其 /决狱案考权0已是确定的了。这一

点使司隶校尉与部刺史有了本质的不同, 故而 /卧
虎0 [ 6 ] (卷 250,引 5傅咸集教 6 )

之称加在了司隶校尉的身上。

直至东汉末年,还以 /雄职0相誉 [ 2] (卷 58, 5盖勋列传 6 )
。

另外,司隶校尉与部刺史之间还有两点不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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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, 司隶校尉是以中央监察官的身份兼有地方监

察的性质,身负二职。而刺史则是中央派出的地方

监察官, 身分单一。第二, 司隶校尉虽曾属过大司

空,但只是名属; 虽受御史中丞、丞相司直牵制,但那

是出于 /权力制衡 0的需要。从而决定其监察权的

行使具有一定的灵活性,直接受命于皇帝,视皇帝意

志随违举奏。如解光劾奏外戚王氏, 就是秉承皇帝

意志行事的
[ 1] (卷 98, 5元后传 6 )

, 不必遵循一定的法律程

序。而刺史则不然, 他要受制于中央正规监察机构

御史中丞, /初岁尽诣京都奏事, 中兴但因计

吏 0 [ 2] (志 28, 5百官志五 6 )
, 自有一套行使监察权的程序,无

法随心所欲。至于以后刺史职权坐大, 那是制度之

滥,并非汉武帝的初衷。

四、余  论

关于司隶校尉的权力还有很多方面, 诸如议政

权、荐举权、社会事务管理权等,本文所涉及的司隶

校尉之监察权乃是其主要的基本权力,也就是说,司

隶校尉始终是以监察官的身份活跃在汉代历史舞台

上的。不过,需要明确的是,司隶校尉拥有的诸多事

权, 虽然表明司隶校尉在汉代国家政权中所具有的

特殊地位,但也是汉代国家职官权责不分的典型表

现。这一点容易造成职官权力的削弱,对司隶校尉

而言,就是可能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自身监察权的

行使。这是其一。其二,就司隶校尉监察权而言,还

应注意到这样两点:第一,司隶校尉除地方监察官的

身份外,还拥有中央监察官的性质。这一点或许是

东汉末年刺史能割据一方, 而司隶校尉没有出现这

种情况的原因之一。第二,司隶校尉权限虽然不小,

但在汉代中央有其制衡的因素存在, 这是汉代监察

机制趋于完善的体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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